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文件

新乌职字〔2022〕1 号

关于撤销市建工（集团）第一建筑工程有限
责任公司邓碧雯同志工程系列建筑专业
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

乌鲁木齐市各相关单位：

市建工（集团）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邓碧雯同志，

2021 年通过乌鲁木齐市工程系列建筑专业中级职称评审。现

经市建工（集团）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查实，邓碧雯

同志 2021 年度上报的职称评审材料业绩成果材料造假，属

于弄虚作假行为。根据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40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

自治区职称评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新人社发〔2020〕



26 号）的规定，撤销市建工（集团）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

公司邓碧雯同志工程系列建筑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，并自 2022 年起，3 年内不得申报中级职称。

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办公室

2022 年 2 月 11 日

抄送：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办公室 2022 年 2月 11 日印发


